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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杭州诚祺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杭州诚祺材料科技有限公司、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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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E 珍珠棉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EPE珍珠棉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

存。

本文件适用于EPE珍珠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34 塑料吸水性的测定

GB/T 1410 固体绝缘材料体积电阻率和表面电阻率试验方法

GB/T 2918 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GB/T 6344 软质泡沫聚合材料 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的测定

GB/T 6669—2008 软质泡沫聚合材料 压缩永久变形的测定

GB 8624 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

GB/T 8626 建筑材料可燃性试验方法

GB/T 8808 软质复合塑料材料剥离试验方法

GB/T 8813 硬质泡沫塑料压缩性能的测定

GB/T 10808 高聚物多孔弹性材料 撕裂强度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技术要求

4.1 外观

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 外观要求

项目 要求

色泽 基本均匀，允许有轻度杂色、黄芯

气孔 每平方米

裂缝 每平方米内弥合裂缝总长小于 200mm

污染 不允许有严重污染

4.2 厚度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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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表2规定。

表 2 厚度偏差

厚度基本尺寸/mm 极限偏差

≤30 ±8%

＞30 ±6%

注：如客户有特殊要求，与客户协商确定。

4.3 物理机械性能

应符合表3规定。

表 3 物理机械性能

项目 指标

密度/（kg/m³） 22.0±2.2 25.0±2.5 28.0±2.8 30.0±3.0 33.0±3.3

拉伸强度（纵向）/kPa ≥35 ≥45 ≥50 ≥80 ≥100

伸长率（纵向）/% ≥40 ≥40 ≥30 ≥30 ≥30

撕裂强度（横向）/（N/cm） ≥1 ≥1 ≥1 ≥2 ≥2

剥离力/（N/30mm） ≥1 ≥1 ≥1 ≥2 ≥2

压缩强度（压缩 25%）/ kPa ≥10 ≥15 ≥15 ≥20 ≥25

压缩永久变形率（压缩 25%）/% ≤8 ≤8 ≤5 ≤5 ≤5

吸水率/（g/cm³） ≤0.05 ≤0.05 ≤0.06 ≤0.06 ≤0.06

加热尺寸变化率/% -8.0-+8.0

表面电阻/Ω ≤1.0×10
11

耐寒性能 -40℃历经 8h 不龟裂

耐热性能 80℃历经 8h 不发粘

耐酸性能 在 30%硫酸水溶液中浸泡 24h 无变化

耐碱性能 在 40%氢氧化钠水溶液中浸泡 24h 无变化

耐盐性能 在 3%氯化钠水溶液浸泡 24h 无变化

燃烧性能 Ⅰ B1

Ⅱ B2

注：特殊要求由供需双方合同约定。

5 试验方法

5.1 试样预处理

除有特殊规定外，按GB/T 2918规定，在温度23℃±2℃、相对湿度45%～65%条件下对试样进行状态

调节 24h，并在同样条件进行试验。

5.2 外观

在自然光线下通过目视检查。



T/CASME XXXXX—2023

3

5.3 厚度偏差

厚度用精度为0.01mm的量具测量。在距边缘30mm处每隔1m测量一点。

5.4 物理机械性能

5.4.1 拉伸强度（纵向）

按GB/T 6344方法进行。

5.4.2 伸长率（纵向）

按GB/T 6344方法进行，有效标距50mm。

5.4.3 撕裂强度（横向）

按GB/T 10808方法进行，试验机空载速度为50mm/min。

5.4.4 剥离力

按GB/T 8808方法进行。

5.4.5 压缩强度（压缩 25%）

参照GB/T 8813的规定进行，压缩 25%。

5.4.6 压缩永久变形率（压缩 25%）

按GB/T 6669-2008 中方法A进行，样品厚度25mm，压缩25%。

5.4.7 吸水率

按GB/T 1034的方法进行。

5.4.8 加热尺寸变化率

取尺寸约为120mm×120mm的试样2片，距离边缘10m处标上记号，并准确测量标记间距离，将试样平

放在(100士2)C的鼓风烘箱的平板上，平板位于烘箱中部，保持 30min 后取出，冷却至试验环境温度，

测量标线间长度，计算加热尺寸变化率。试验结果取2个试样的算术平均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 = �−�0
�0

× 100%........................................................................... (1)

式中：

T ——试样加热尺寸变化率，单位为百分之（%）；

L0——加热前标记间距离，单位为毫米（mm）；

L ——加热后标记间距离，单位为毫米（mm）。

5.4.9 表面电阻

按GB/T 1410的方法进行。

5.4.10 耐寒性能

取一段试样放入温度为(-40±1)℃的低温箱内8h,之后取出检查试样表面，应无龟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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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1 耐热性能

取一段试样放入温度为(80±1)℃的老化箱内8h,之后取出检查试样表面，应无发黏现象。

5.4.12 耐酸性能

取一段试样放入浓度为30%的硫酸水溶液中,浸泡24h之后取出检查试样表面，应无异常变化。

5.4.13 耐碱性能

取一段试样放入浓度为40%的氢氧化钠水溶液中,浸泡24h之后取出检查试样表面，应无异常变化。

5.4.14 耐盐性能

取一段试样放入浓度为3%的氯化钠水溶液中,浸泡24h之后取出检查试样表面，应无异常变化。

5.4.15 燃烧性能

按GB/T 8626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并按GB 8624判定燃烧性能等级。

6 检验规则

6.1 出厂检验

6.1.1 产品应由厂质检部门按本标准要求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附产品合格证书。

6.1.2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及尺寸偏差，每批任取三块进行检验。

6.2 型式检验

6.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鉴定时；

b) 产品的设计、工艺和主要原材料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每年不少于一次；

d) 连续停产半年以上重新投产时；

e) e)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提出质量检验时。

6.2.2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四章全部项目。

6.2.3 型式检验的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十块。

6.3 组批

同一原料、同一配方、同一型号、同一工艺条件、数量不超过50t为一批。

6.4 判定

6.4.1 外观及厚度偏差检验三块样品全部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合格。若其中任一块有一项不合格时

在该批产品中剔除不合格品后重新抽样，若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6.4.2 物理机械性能中如有任一项不合格时，应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取双样的

算术平均值，若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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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标志

每个包装内产品标志和合格证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

b) 产品型号；

c) 制造厂名；

d) 出厂编号(出厂日期)；

e) 执行标准；

f) 检验合格章。

7.2 包装

采用一般薄膜袋包装。

7.3 运输

运输时不得在阳光下暴晒或雨淋，不得与沙土等污染物混合装运，更不可与易燃品混装，敞车运输

必须盖上蓬布，车厢内应清洁。

7.4 储存

应在正常温度条件下储存，仓库内应有良好的消防措施，应保持清洁、干燥，防止阳光直接照射，

不得在露天堆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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